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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「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要派契

約書參考範本」修訂版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2年10月3日勞資2字第102012773

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修訂重點為增訂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執行職務時，要

派單位應提供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，強化派遣勞工之性

騷擾防治相關權益保障。

三、有關旨揭範本請置於貴機關之網站，並轉知所轄(屬)機關

(單位、會員)，協助加強宣導，以提昇宣傳成效。

正本：本府各一級機關(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除外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

四大廠協會、本縣七大政府開發工業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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